
鞍水行审〔2025〕38号
鞍山市水利局关于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取水许可准予

水行政许可决定书
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单位提交的《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取水许可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及《辽宁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决定予以许可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位于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。铁矿设计年采矿生产规模为1500万吨（扩建后为2300万吨），产品为铁矿石。
二、批准事项
同意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取水用途为疏干排水，矿山日疏干排水量为9621.84立方米，年疏干排水量为351.20万立方米，取水口位置为东经123°7′563″，北纬41°6′49″，项目无退水。其他技术要求按照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《关于报送〈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〉的报告》（中水辽沈审字〔2025〕5号）。

三、有关要求
1.按照规定，你单位应在取水试运行满30日后向我局提交发放取水许可证的申请和相关材料，经我局同意后发放取水许可证，并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畴。
2.你单位应安装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的在线计量设施，做好计量设施运行维护工作，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核准。
3.取水工程运行中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，你单位应当按照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和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重新申请取水。
4.你单位应严格落实节水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加强水资源和节水管理。

附件：关于报送《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铁矿）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》的报告（中水辽沈审字〔2025〕5号）

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鞍山市水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鞍山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、高新区管委会
鞍山市水利局水利管理科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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